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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 

高速公路因速度快及車流大，致事故發生次數及其嚴重性均高，而國道員警

在此環境執勤，所負擔遭撞風險相對增高。最近，本局康姓同仁，於 100 年 12

月 2 日處理交通事故，遭追撞致死一案，另統計同年非自負肇責警車事故亦達 24

件，得知執勤遭撞已非偶發事件。鑑此，本局以員警問卷調查此執勤議題之嚴重

性、發生屬性及改善策略。調查對象以本局現職內、外勤同仁，採電腦問卷線上

作答。調查內容計有 4 大項(1)填寫人基本資料(2)實際撞擊經驗，含時間、路段、

路況，等屬性(3)瀕臨撞擊經驗，內容同前(4)相關對策研擬與意見徵詢。經調查結

果分析得(1)本局員警實際每人平均撞擊機率為 18.3%次/人，每人平均瀕臨撞擊機

率 50.7%次/人，二者合併，則高達 69%次/人，(2)服務年資 21 至 25 年員警，遭

受撞擊人數分佈最高，(3)遭撞擊之致傷率高達 50%，(4)遭撞尖峰時段為 20 時至

隔日 4 時，(5)高風險路段為國道一號中以 20 至 40 公里及國道三號以 40 至 60 公

里處，(6)易遭撞擊道路型態為彎道下坡及直路下坡。(7)易遭撞擊之勤務項目為巡

邏勤務、處理事故、撿掉落物與重守勤務。(8)肇因排序為未注意前方動態，酒駕、

疲倦，三者合計比率占全體 80%，均屬於肇事者感知能力不足與欠缺，而據本問

卷對策研擬項中分析顯示，仍以提高員警自我防衛意識為最具共識，亦呼應肇因

分析結果。本研究結果將提供後續相關設備改善與勤務作為精進之參考。 

關鍵字：執勤安全，問卷調查，自我防衛意識 

一、緣  起 

執勤安全為警察勤、業務與教育訓練重要議題，而員警執勤身亡人數，

為衡量執勤安全之重要指標。以美國近 10 年(2002-2011)統計數據顯示

(National Law Enforcement Officer Memorial Fund, 2012)，執勤身亡人數達

1,559 人，其中遭槍擊人數達 570 人，次之發生交通事故（以下簡稱事故）470

人，因病（在職場發病）173 人，在車外被撞死 140 人，合計與事故相關聯

死亡人數達 610 人，多於遭槍擊人數。另相較約前 10 年(1991-2000)執勤身亡

人數達 1,653 人，其中被槍擊人數達 639 人，次之發生事故 449 人，在車外

被撞死 80 人，合計與事故相關聯死亡人數達 529 人。得近 10 年與事故相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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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死亡人數有陡增情形。由近 2 年(2011, 2012)被槍擊與因事故死亡各分別名

列第一或二，而且二者數目非常接近，2012 上半年（6 月 4 日止）被槍擊或

因事故死亡人數相同為 17 人。此外，加拿大因交通攔停與處理事故執勤身

亡，亦成為執勤身亡第二主因(Carletti, 2011)，澳洲，近 60 年(1948-2007)有

347 名警察執勤身亡，其中 279 人死於事故，占全體 80.4% (Prenzler, 2009)。

南非警車肇事死亡從 2003 年 23 人，逐年增加至 2008 年 69 人(Independent 

Complaints Directorate, 2010)。若以地區警方觀察，英國倫敦市(Kyriacou, 2010)

在 20 世紀(1900-2000)有 160 名警察執勤身亡，主因為交通事故，占全體

47.5%。南佛羅里達州已有連續 14 年執勤身亡事故死亡人多於被槍擊(Carletti, 

2011)。從前揭已公布各國與地區資料所顯示，在警察執勤時，應該多注意車

輛，而非槍械。如就員警執勤身亡原因，亦可證明警察工作主軸為交通與    

治安。 

反觀國內，近幾年各級警察機關，對此議題頗為重視，並屢頒相關規定，

以促進執勤安全，惟國內無正式員警執勤身亡統計公布，難據以分析。因本

局執勤環境，執勤方式以巡邏為主與歐美警察勤務類似，又另統計 100 年非

自負肇責警車事故亦達 24 件，與康姓同仁，於同年 12 月 2 日處理交通事故，

遭追撞致死個案，不論現行或未來執勤需求，執勤安全均為第一議題，必須

深入探討分析。 

二、文獻回顧 

有關國內探討執勤安全，以簡俊能(2001)曾蒐集美國、國內執勤死亡人

數統計，揭諸執勤安全重要，另參考美國攔車方式、警示燈與警報器、防彈

衣與盔等使用方式，提供勤務運作之參考。 

Prenzler (2007)對於自 1950 至 2006 統計澳洲昆士蘭員警執勤身亡，發現

約 22.2%係遭受攻擊，77.7%為與事故相關聯，本研究建議為促進執勤安全，

需強化執法程序與設備，如(1)減少用靜態雷達測速與冒然進入車流中攔車，

(2)攔停車輛時，禁止由駕駛座外側接近盤查，(3)嚴格規定警車高速行駛要

件，(4)攔截圍捕時，必須分工明確與保持指揮通信明確。 

南非警方分析警車肇事(Independent Complaints Directorate, 2010)，分別

統計該國 the Free State, KwaZulu-Natal, Limpopo, the North West, and the 

Western Cape 等 5 個省警車肇事，容易發生肇事為年輕黑人，高肇事地區為

鄉村道路，肇事員警均缺乏安全駕訓課程，故該以朝此方向加強執勤安全。 

Christmas (2007)研究發現警車肇事主因，可能包括排班不當、疲勞、在

職駕駛訓練與駕駛分心，如能針對上述肇因作改善，即可促進執勤安全。 

Rix (1997)等調查，於 1990 至 1995 年間，美國警車肇事案件，計有 1,117

名傷亡者，其中 1025 人重傷，92 人死亡。其中涉及前述之死亡案件，勤務

型態中為(1)追車或尾隨（占 45%），(2)趕赴事故現場或事故處理（占 23%），

(3)常態巡邏（占 20%），以上 3 者合計占全體 88%，而受傷案件肇因排序前

項(1)不變，(2)與(3)對調。此外，對於警車肇事駕駛特徵化分析，(1)男性占

http://injuryprevention.bmj.com/search?author1=D+N+Kyriacou&sortspec=date&submit=Submi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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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0%，(2)基層警員占 86%，(3)年齡 25 至 34 歲占 41%，(4) 83%未受過駕訓，

(5)未有肇事經驗占 72%，(6)雙警巡邏占 61%，最後本研究提出具體改進建議

(1)在勤務運作方面：追車管理、善用警示燈與警報器及強制酒測。(2)在訓練

方面：訓練夜間駕駛、追車訓練與攔檢時接近駕駛者訓練。 

Bean J. D. (2010)研究指出，美國執法人員近 28 年來，執勤時，因事故

死亡人數已增加 48%，單就 2005 至 2007 年單就前項原因占全體 54%，就年

齡分佈以 30-39 歲比率最高占全體 38%，次之為 20-29 歲占全體 31%。就發

生時段最多是 0 至 8 時占全體 38.4%，次之為 16 至 24 時占全體 34.2%。此

外，亦有 39%未使用安全帶，未使用安全帶中有 24%肇事時彈出身外。 

Kyriacou et al. (2010)研究紐約與倫敦 2 大城市，於 20 世紀，員警執勤身

亡，指出紐約員警執勤身亡，最多原因為槍擊，占全體 51.6%，倫敦為警車

事故。二者員警執勤身亡與該城市兇殺案發生，無明顯關聯性。 

由上述文獻可顯示，警察執勤身亡為社會重要議題。在國外，多有學者

投入研究，至於從研究內容包含執勤身亡分析與防制對策。此外，據前揭文

獻所示，警車事故變成執勤身亡主因，已經由執勤、管理及訓練三方面發展

策進作為，逐年實施，促進執勤安全。 

反觀國內，員警執勤身亡統計資料，尚無整合。少有學者投入研究及缺

乏社會關注，致本土研究資料闕如。故在此種條件下，本研究僅能以問卷調

查方法，擷取員警執勤被撞經驗，加以量化分析。此外，本研究亦考慮部分

員警因反應迅速，始能免於被撞，類似瀕臨撞擊事件，加入問項中，以分析

其潛在危險，以利周延。 

三、調查設計 

本研究係以問卷調查方法進行，問卷調查為尋求員警被撞擊或瀕臨撞擊

事實或情境，係透過問卷，藉由受測者對於問題填答如發生時間、地點與肇

因等，可將事件各類因素量化，再藉著統計分析或交叉比對，得出分佈情形、

主要原因及較佳防範措施，此外，問卷調查亦有補充現有資料不足，如現有

資料均為已發生肇事，未能瀕臨或潛在發生部分作紀錄，而問卷可將有此種

經驗者，引導出併作量化分析。 

有關問卷方式與調查內容，分述如下： 

3.1 問卷方式 

本研究之範圍有限，且針對執勤時，被撞及瀕臨被撞事實事件，故採普

查方式進行，問卷調查對象以本局現職內、外勤同仁，採電腦問卷線上作答。

調查時間為 100 年 12 月 20 日至 101 年 1 月 2 日約 2 週時間，回收計 1,463

份。原普查方式代表與準確性均高，惟此方式本身耗用資源大及費時處理等

缺點，因搭配電腦問卷優點，如回收速度快且資料回收量大，所花費成本最

低及後端分析容易，致本研究調查迅速、確實，而結果分析周延精準。 

http://injuryprevention.bmj.com/search?author1=D+N+Kyriacou&sortspec=date&submit=Submi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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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 問卷問容 

調查內容計有 4 大項，分述如下： 

1.填寫人基本資料問項 

如性別、年齡、服務年資等，其調查目的，作為後續分析之背景。 

2.實際撞擊經驗問項 

含次數、時間、路段（含里程、上下坡、有無彎道）、天候與事故發生

前，臨近車速。目的為量化被撞事故特性，以利後續分析。 

3.瀕臨撞擊經驗問項 

內容同前，目的亦為同前。 

4.防範此類事故發生措施問項 

分為三大方向，如員警自我防衛、良好交通措施及友軍（工務段與拖

吊車）協助，有助後續相關對策與措施方向修訂。 

5 其他補充意見問項，係為開放問項由受問者自行填寫，以補充問項不足。 

四、結果分析 

4.1 基本資料 

本次受調查人員中有女性占 91 名，男性占 1,372 名。平均年齡約 43 歲。

就服務年資分佈如圖 1 所示，以 16 至 20 年最多，為 482 員。次為 20 至 25

年次之，為 470 員。以平均年資為 19 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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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 服務年資分布 

4.2 實際與瀕臨撞擊經驗 

並查中，有 201 名有被撞擊經驗，其比率為 13.7%；另分佈情形如圖 2，

其中一次 150 人，最多五次有 1 人；實際撞擊總計達 267 次，平均每人實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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撞擊機率為 18.3%。另有 429 名有瀕臨被撞擊經驗，比率為 30.1%；其中瀕

臨被撞擊 1 次者有 269 人，瀕臨被撞擊次數最多為 5 次有 29 人；瀕臨被撞擊

計達 742 次，平均每人瀕臨撞擊一次平均機率高達 50.7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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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 撞擊次數分布 

若將服務年資因素加入分析，在服務平均年資 19 年條件下，每人實際被

撞擊機率為 18.3%，瀕臨被撞擊機率為 50.7%（平均為一次），二者合併（兩

者為互斥，不同時存在），當每人平均被撞或瀕臨撞擊一次，累計平均機率則

高達 69%。假設（瀕臨）被撞機率隨著服務年資增加均勻遞增，服務年資累

積達 27.5 年時，被撞擊與瀕臨被撞擊一次平均機率累積達 100%。故據前推

論，當每個員警服務超過 27.5 年時，被撞擊或瀕臨被撞擊一次，已是不可避免。 

另觀察服務年資與撞擊、瀕臨撞擊整理如表 1，服務年資 21 至 25 年受

到撞擊次數最高達 72 人及瀕臨撞擊 150 人，合計為 222 人，次之為 16 至 20

年達 67 人與瀕臨撞擊 145 人，合計為 212 人，若將各年資員額總額因素排除，

以撞擊發生率作指標，則以服務年資 11 至 15 年撞擊發生率為 54%最高、次

之 21 至 25 年 47%、再次為 16 至 20 年 44%。其中以服務年資 21 至 25 年受

到（瀕臨）撞擊人數最高及撞擊發生率次高，應為特別注意對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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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3 撞擊次數與服務年資分布 



 

82 

表 1 服務年資與撞擊、瀕臨撞擊分布 

服務年資 被撞擊人數 瀕臨撞擊人數 二者合併 員額總數 發生率（指標） 

0-5  21 56 77 206 37% 

6-10 4 8 12 32 38% 

11-15 9 13 22 41 54% 

16-20  67 145 212 482 44% 

21-25  72 150 222 470 47% 

26-30  14 36 50 135 37% 

31-35  13 20 33 84 39% 

>35 1 1 2 12 17% 

註：撞擊發生率=(被撞人數+瀕臨撞擊人數)/ 員額總數。 

4.3 嚴重性 

因高速公路較一般道路行車速度較高，一旦發生撞擊時所受動能衝擊較

大，以行車速度為例，若高速公路行車速度為 100 公里/小時，而市區道路為

60 公里/小時為例，一旦受到撞擊高速公路承受撞擊能量（傷害）為一般道路

的約 2.78 倍。(100
2 
: 60

2⇒100 : 36⇒2.78 : 1)，故本問卷受撞擊嚴重性作調查，

其致傷率高達 50%（受傷：未受傷→100:101）亦反映此高速下肇事嚴重性。 

4.4 事故發生時、空特性 

在此發生時間、路段等分作分析，分述如下： 

4.4.1 時段分布 

事故時段分布，如圖 4 所示，實際撞擊高峰時段為 0 至 4 時達 31 件，次

之為 20 至 24 時達 30 件；瀕臨撞擊高峰時段為 20 至 24 時達 43 件，次之為

0 至 4 時達 52 件。二者分佈極為相近。顯示 20 時至隔日 4 時為執勤安全顧

慮高峰。因上述時段，流量小、車速快與駕駛人容易疲勞所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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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 次數時段分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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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4.2 路段分布 

發生道路分布，整理如表 2 ，以實際與瀕臨次數為指標，依序排列為國

道一、三及二號道路；若考慮道路長度之因素，以發生率為指標，為國道一、

二及三號。因國道二號道路長度僅 20 餘公里，各該管警察隊（一、六隊）應

該特別注意。 

表 2 道路分佈分析 

項目 

道路別 
實際次數 瀕臨撞擊 合計 道路長度 

發生率（次數/
道路長度） 

國道一號 121 139 260 372.7 0.698  

國道二號 5 5 10 20.4 0.490  

國道三號 42 99 141 431.5 0.327  

國道五號 3 8 11 54.3 0.203  

國道八號 1 1 2 15.5 0.129  

國道十號 4 3 7 33.8 0.207  

台 76 3 2 5 22 0.227  

國 1 道汐五高架 1 1 2 20.7 0.097  

被撞路段里程分析，因部分道路路長過多及發生樣本過少，故以國道一

及三號作分析樣本，並以每 20 公里為區段，整理如表 3 所示。以實際撞擊，

國道一號中以 0 至 20 公里，20 至 40 公里發生計 17 件為最高，次之 40 至 60

公里，發生 12 件。而國道三號以 40 至 60 公里發生計 7 件為最高、次之為

40 至 60 公里、20 至 40 公里、80 至 100 公里與 120 至 140 公里發生 5 件。 

若以瀕臨撞擊，國道一號中以 20 至 40 公里計 26 件為最高，120 至 140

公里發生計 16 件為次高，再次 60 至 80 公里為 15 件。而國道三號以 60 至

80 公里發生計 12 件為最高、次之為 20 至 60 公里，發生 11 件。 

若以二者合併，國道一號中以 20 至 40 公里計 43 件為最高，100 至 120

公里發生計 27 件為次高，再次 0 至 20 公里為 23 件。而國道三號以 40 至 60

公里發生計 18 件為最高、次之為 20 至 40 公里，發生 16 件，再次為 20 至

40 公里 15 件。各該管警察隊（一、二、六、九隊）應該特別注意。分析原

因面臨北部路段流量大與事故發生多，員警常有涉入車道處理事故次數較

多，致遭撞機率大增。 

表 3 國道一與三號被撞里程分佈 

 道路別 

里程數 

國道一號 國道三號 

實際 瀕臨 小計 實際 瀕臨 小計 

0-20 17 6 23 3 5 8 

20-40 17 26 43 5 11 16 

40-60 12 6 18 7 11 18 

60-80 6 15 21 3 12 15 

80-100 8 11 19 5 6 11 

100-120 11 16 27 0 8 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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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 國道一與三號被撞里程分佈（續） 

 道路別 

里程數 

國道一號 國道三號 

實際 瀕臨 小計 實際 瀕臨 小計 

120-140 10 10 20 5 2 7 

140-160 6 6 12 1 3 4 

160-180 4 5 9 2 4 6 

180-200 2 7 9 1 2 3 

200-220 6 0 6 2 6 8 

220-240 4 5 9 0 3 3 

240-260 5 1 6 0 0 0 

260-280 1 2 3 2 3 5 

280-300 1 1 2 0 2 2 

300-320 4 5 9 0 1 1 

320-340 0 5 5 4 5 9 

340-360 3 5 8 1 3 4 

360-380 3 3 6 1 1 2 

>380 0 0 0 0 6 0 

總計 120 135 255 42 94 130 

4.4.3 道路幾何 

道路幾何分析，以彎道及坡度為指標，有關實際撞擊其分布情形如表 4

所示，發生於彎道占全體 34.09%，而上、下及平路所占比率為 11.36%、35.61%

及 53.03%。作交叉分析，其發生比率排序為平直路無坡(44.70%)、彎道下坡

(21.21%)及直路下坡(14.39%)。 

表 4 實際撞擊之道路幾何分布 

彎道坡度 有彎道 無彎道 小計 占全體比率 

上坡 
6 

(4.55%) 

9 

(6.82%) 
15 11.36% 

下坡 
28 

(21.21%) 

19 

(14.39%) 
47 35.61% 

平直 
11 

(8.33%) 

59 

(44.70%) 
70 53.03% 

小計 45 87 132 ＊ 

比率 34.09% 65.91% ＊ ＊ 

瀕臨撞擊其分布情形如表 5 所示，發生於彎道占全體 32.63%，而上、下

及平路所占比率為 12.63%、32.63%及 54.74%。作交叉分析，其發生比率排

序為平直路無坡(43.16%)、彎道下坡(17.89%)及直路下坡(14.74%)。 



 

85 

表 5 瀕臨撞擊之道路幾何分布 

彎道 

坡度 
有彎道 無彎道 小計 占全體比率 

上坡 10 (5.26%) 14 (7.37%) 24 12.63% 

下坡 34 (17.89%) 28 (14.74%) 64 32.63% 

平直 22 (11.58%) 82 (43.16%) 104 54.74% 

小計 66 124 190 ＊ 

比率 34.74% 65.26% ＊ ＊ 

實際撞擊與瀕臨撞擊，在道路幾何發生分佈情形，相當一致，其中以平

直路無坡所占比率最高，惟考慮加入各種類型所占總長因素，應以彎道下坡

及直路下坡必須列為重點路段。 

4.5 肇因 

肇因分析，有關其分布情形如表 6 所示，其中以實際撞擊以未注意前方

動態次數最高，次為酒駕、再次疲倦。另以瀕臨撞擊以未注意前方動態次數

最高，次為疲倦、再次酒駕。將二者合併統計仍以未注意前方動態次數最高

(53.26%)，次為酒駕(14.13%)、再次為疲倦(12.50%)。 

分析以上三種肇因均為駕駛注意力、感知與反應能力不足。而現行交通

管制策略思維，均假設駕駛人狀況良好條件，能主動偵知，與調查結果不符。

如何警示其恢復感知能力、迫使改變其駕駛行為或減少撞擊動能，係為未來

改善重要課題。 

表 6 肇因分布 

發生 

肇因 
實際撞擊 瀕臨撞擊 小計 比率 

未注前方動態 65 131 196 53.26% 

行駛路肩 15 8 23 6.25% 

疲倦 16 30 46 12.50% 

酒駕 38 14 52 14.13% 

超速 6 14 20 5.43% 

操作失控與不當 12 10 22 5.98% 

機械故障 2 3 5 1.36% 

未保安距 1 3 4 1.09% 

4.6 勤務項目 

肇因分析，有關其分布情形如表 7 所示，其中以巡邏勤務最高，次為處

理事故、再次為重守勤務。另以瀕臨撞擊巡邏勤務最高，次為處理事故、再

次為撿掉落物。將二者合併統計仍以巡邏勤務最高(53.50%)，次為處理事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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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9.65%)、再次為撿掉落物(8.37%)與重守勤務(7.00%)。除重守勤務外，其餘

均涉入車道，影響車流所致。 

經前述統計雖為巡邏勤務遭遇撞擊次數為最多，惟巡邏勤務，所占全體

勤務時間 50%以上，而處理事故、撿掉落物，所占全體勤務時間甚少，故為

高風險執勤項目，係為未來改善重要課題。 

表 7 勤務項目分布 

          發生 

  肇因 
實際撞擊 瀕臨撞擊 小計 比率 

巡邏勤務 166 109 275 53.50% 

重守勤務 18 18 36 7.00% 

路檢 5 11 16 3.11% 

撿掉落物 14 29 43 8.37% 

處理事故 24 77 101 19.65% 

取締違規 10 10 20 3.89% 

排除故障車 4 8 12 2.33% 

其他(特勤或督勤等) 9 2 11 2.14% 

4.7 改善策略 

本問卷中問項，徵詢何種措施較能促進執勤安全。此部分將分為三個群

組有實際撞擊經驗者、瀕臨撞擊經驗者及無以上二者經驗者，整理如表 6 所

示。三種組群一致認為提升員警自我防衛為促進執勤安全最佳方法，次之為

良好交通管制措施，再次為其他友軍協助。特別是實際撞擊經驗者對於員警

自我防衛贊成率特別高(84.08%)，與肇因分析結果以駕駛偵知能力有缺損十

分吻合。如何提高員警自我防衛意識為現階段改善優先方案。 

表 8 改善策略意見 

項目 
實際撞擊經驗者 瀕臨撞擊經驗者 無以上二者經驗者 

次數 比率 次數 比率 次數 比率 

員警自

我防衛 
169 84.08% 333 77.62% 729 81.54% 

良好交

通管制

措施 

163 81.09% 327 76.22% 717 80.20% 

其他友

軍協助 
153 76.12% 327 76.22% 665 74.38% 

本問項另有開意見，綜合彙整意見，如(1)增加應勤裝備（增購反光設備，

照明設施及緩撞車），(2)改善道路狀況（增設路燈、善用路況資訊系統），(3)

增加員警執勤能力（促進經驗傳承），(4)改變勤務方式（減少在路肩逗留時

間，以降低風險），(5)增加人力（處理事故時，交通維持人力不足），請相關

單位予以重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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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結論與建議 

5.1 結論 

    本研究經問卷普查後，調查本局員警執勤被撞與瀕臨被撞，結果分析如下： 

1.本局員警實際撞擊機率為 18.3%，瀕臨撞擊機率 50.7%，二者合併，則高達

69%。若將年資併入統計，服務年資積至 27.5 年時，實際撞擊與瀕臨撞擊

機率累積至 100%，以平均擔任警職至少 30 年始能退休，顯示本局員警涉

入被撞風險極高。 

2.服務年資 21 至 25 年同仁，遭受撞擊人數最高及撞擊發生率次高，應該為

訓練與提醒對象。 

3.高速公路與一般道路速限較高，當受到撞擊承受動能亦遠高於一般道路。

據本研究調查，當同仁遭撞擊時，其傷害率高達 50%，亦能確實反映實際    

狀況。 

4.易遭撞擊尖峰時段為 20 時至隔日 4 時。該時段流量小、車速快與駕駛人容

易疲勞所致。 

5.易遭撞擊路段為國道一號中以 20 至 40 公里及國道三號以 40 至 60 公里。

該路段流量大，事故多，員警涉入車道處理事故機會多。 

6.易遭撞擊道路型態為彎道下坡及直路下坡。 

7.巡邏、處理事故、撿掉落物與重守勤務為高風險執勤項目。原因為涉入車

道，影響車流所致。 

8.肇因排序為未注意前方動態，酒駕、疲倦，三者合計為超過 80%，均屬於

駕駛人感知能力不足與欠缺。 

9.提高員警自我防衛意識，為現階段改善優先方案。 

5.2 建議 

依照研究過程與前述結論，建議分述如下： 

1.勤務執行：凡在高速公路執勤超過 27.5 年同仁，會有 1 次撞擊或瀕臨之經

驗，風險很高並請個人考慮自行投保。一旦受撞、有 50%機率會受傷。第

一、二、三及六警察隊同仁，服務年資在 20-25 年，擔服 20 時至隔日 4 時

勤務，又在下坡路段執勤時，又遇到處理事故、撿掉落物，為被撞高危險

群。不要期待駕駛會有足夠偵知能力，80%以上肇事者，發生撞擊後，才

恢復感知，提高員警自我防衛意識，為現行減少遭撞最佳方式。 

2.勤務規劃：對易發生時段，必須適時提醒執勤同仁。現場交管措施策略改

善，須以駕駛人感知能力不足條件下，以有效提醒駕駛人或者減少其撞擊

動能為目標，必須考量減少執勤風險之勤務方式。 

 



 

88 

3.策略與管理 

(1)規劃保險基金：依分析結果，在本局服勤達 27.5 年，遇到實際與瀕臨撞

擊，似難以避免。又經肇因分析，有 80%肇事者為感知缺陷，非本局員

警與機關單方可預防。受撞為本局執勤時常態風險。又據風險處理中自

保風險概念，是否應該建立意外基金或保險，以應損失發生時予以補償。 

(2)增加風險待遇：多數員警認為提升員警自我防衛意識為防範被撞事故最

佳作為，惟提升自我防衛意識，必然增加工作緊張與精神壓力，亦為增

加員警個人風險成本中憂慮成本，故基於人性需求或人道關懷，機關似

有分擔部分憂慮成本必要（酌發津貼），以鼓勵士氣。 

(3)執勤身亡資訊整合：有關警察執勤身亡事件，在歐美，受到社會矚目且

是公眾議題，而相關警察機關將完整蒐集，公布於網站，此舉亦吸引學

者或研究人員爭相研究，因研究者為非警界，可避免專業盲目，使研究

結果較為中立客觀，亦有助於促進執勤安全。反觀，國內缺乏資訊透明

機制，不易引起社會關注與研究者興趣，致執勤安全改善進度緩慢。 

(4)整體警政資源調整：依美、加、澳、英等 4 國，員警執勤身亡主要原因，

已經由槍擊轉變為交通事故，即為由治安轉為交通，在整體警政資源運

用，應作相當調整，例如應勤裝備中槍支與交通管制器同等重要，攔車

訓練與射擊訓練比重應該相同等，以符實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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